鸡冠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
淘汰及补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号）》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修订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第三类淘汰类第二款落后产品明确提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以下简称小锅炉）要求，为确保我区完成淘汰工作任务，制定此方案。
二、工作目标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114台鸡冠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及补贴任务。
三、淘汰标准
原则上要拆除或拆解锅炉主体，暂时不能拆除拆解的，要对主要管道破坏性实施物理切断，并拆除辅助设备，使锅炉不具备使用功能，防止已淘汰的锅炉擅自恢复使用。锅炉淘汰后企业（或业主）不得出现翻新、出让、出租或淘小建大等情形违反国家或地方政策行为，违者按国家相关法规追究责任并全额追缴锅炉淘汰补贴款。
各机关、企事业和使用者等单位要采取拆除或接入热网、改用电、天然气、液化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方式替代。
四、补贴范围
依据《鸡西市鸡冠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项目实施方案》，补贴对象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企业（业主）。
五、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1944.90万元。其中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750万元，区级财政配套194.90万元，按9:1比例分担。
资金补助标准每蒸吨10万元。
六、职责分工
区政府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的责任主体，对淘汰工作负总责，鸡冠生态环境局为牵头单位，区相关部门协同。
现场联合核查验收组：鸡冠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工业信息科技局及两乡、各街道为现场联合核查验收组。
鸡冠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对所有淘汰锅炉拆除现场联合验收确认工作；两乡、各街道负责配合对属地淘汰锅炉进行推动拆解、拆除现场联合验收确认。
七、资金发放方式
1、企业向属地生态环境局提交淘汰锅炉申报材料。材料包括联合验收确认及领取补贴登记表、领取淘汰锅炉补贴确认书、企业营业执照（企业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法人或业主）、对公账户（或业主工行银行卡复印件）。
2、现场联合核查验收组审核合格后的企业（或业主）资金补贴，适时在鸡冠区政府网站公示5个自然日，无异议后由财政部门审核下达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至鸡西市鸡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零余额账户中，由区住建局拨付至企业（个人）账户。
对虚假审核验收、资金违规发放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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